         _______________記帳及報稅代理人事務所
        【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風險評估報告】

1、 事務所提供以下「洗錢防制法第5條3項6款指定之5條3項4款為客戶準備或進行」之
 交易服務時，即進入產業之風險：

1. 關於法人之籌備或設立事項。
1. 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公司董事或秘書、合夥之合夥人或在其他法人組織之類似職位。
1. 提供公司、合夥、信託、其他法人或協議註冊之辦公室、營業地址、居住所、通訊或管理地址。
1. 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信託或其他類似契約性質之受託人或其他相同角色。
1. 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實質持股股東。

2、 本事務所以近2年受委任之營運活動作為是否為較高風險之判斷基礎
	較高風險客戶及情況
	是否為較高風險
	抵減風險之控制措施

	
	是
	否
	

	(一)客戶國籍登記內容
	
	
	˙向客戶索取客戶目前的職業或工作證明(如：
  名片或勞保清單)。
˙向客戶索取客戶近二年的所得稅報稅證明及近
  一年的財力證明。
˙試圖瞭解客戶交易之動機(目的)。

	是否為雙重國籍或來自高風險國家/地區
請查詢法務部調查局洗錢防制處
https://www.mjib.gov.tw/mlpc
	
	
	

	(二)重要政治性職務之人(PEPS)
	
	
	˙向客戶索取客戶近二年的所得稅報稅證明。
˙向客戶索所客戶近一年的財力證明。
˙試圖瞭解客戶交易之動機(目的)。

	是否屬重要性職務 或非現任重要性職務 之人及其親屬或關係密切之人
	
	
	

	(三)客戶投資家數及持股比例
	
	
	˙查詢其他投資公司或組織之相關登記資料。
˙向客戶索取其他投資公司或組織之報稅資料。
˙試圖瞭解客戶交易之動機(即投資這麼多家公
  司目的或動機)。

	是否投資三家(含)以上
且持股(出資額)比例超過 25%
	
	
	

	(四)客戶主要經營交易的區域
	
	
	˙試圖瞭解客戶交易之動機。
˙評估是否應通報(STR)。

	是否為境外包含 FATF 公告之高風險國家/地區
請查詢法務部調查局洗錢防制處
https://www.mjib.gov.tw/mlpc
	
	
	

	(五)客戶登記地址(法人登記地)
	
	
	˙取得高階主管許可進行交易。 
˙要求額外資訊，以辨識身分。 
˙取得與資金來源或財產有關之訊息。


	是否為境外-紙上公司及高風險國家/地區
請查詢法務部調查局洗錢防制處
https://www.mjib.gov.tw/mlpc
	
	
	

	(六)法人股東持股(轉投資)
	
	
	˙查詢法人股東之相關登記資料。
˙向客戶索取法人股東公司或組織之報稅資料。
˙試圖瞭解客戶轉投資交易之動機。
˙查詢法人股東之實質受益人及高階管理人。

	是否轉投資持股/出資額超過25%

	
	
	

	(七)股權結構複雜之股東持股
	
	
	˙向客戶索取近二年其他組織的所得報稅證明。
˙查核各公司組織之實質受益人。
˙試圖瞭解客戶交易之動機(目的)。

	是否分割、合併原總資產金額超過25%或國外公司分割合併等組織調整
	
	
	

	(八)客戶為高風險職業
	
	
	˙取得客戶之資金來源證據。
˙試圖了解客戶所委任事項之動機


	1.公證人 2.律師 3.會計師 4.記帳士 5.記帳及報稅代理人 6.不動產經紀人 7.地政士
	
	
	

	(九)客戶是否具有犯罪背景
	
	
	˙取得與資金來源或財產有關之訊息。
˙試圖了解客戶所委任事項之動機。 
˙評估是否應通報(STR)。

	是否有涉及洗防法第 3 條之特定犯罪項目
	
	
	

	(十)客戶來源-建立管道
	
	
	˙向客戶索取客戶目前的職業或工作證明(如：
  名片或勞保清單)。
˙向客戶索取客戶近二年的所得稅報稅證明及近
  一年的財力證明。
˙親自到客戶工作地或公司拜訪。

	是否非原客戶延伸、介紹或非事務所接洽
	
	
	

	(十一)事務所是否與客戶面對面
	
	
	˙擷取客戶持身分證件視訊畫面
˙要求第三方公證之身份確認

	是否未與客戶面對面即受理委任事項
	
	
	

	(十二)客戶給付酬金來源
	
	
	˙取得客戶之資金來源證明文件。
˙取得客戶財力相關證明。
˙評估是否應通報(STR)。

	是否為境外-高風險國家、地區或第三方支付
	
	
	

	(十三)事務所是否接受高額現金
	
	
	˙設定現金交付之限額為新台幣10萬元。
˙交易超過設定限額，要求以金融機構匯款/轉
  帳/支票方式支付。
˙並拒絕以第三方支付之管道支付。

	是否接受現金(酬金)交付大於10萬元
	
	
	

	(十四)事務所員工
	
	
	˙將洗錢/資恐義務加入要求工作範圍並檢視相
  關成效。 
˙對於新進員工提供全方位之防制洗錢與打擊資
  恐教育訓練。

	是否有短期或兼職之員工
	
	
	

	其他風險因素(請自行列舉)：
	



參、較高風險客戶之控制措施及員工教育訓練
    1.事務所以風險為基礎，依記帳士暨記帳及報稅代理人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辦法，與客戶
     「業務關係」存續期間，應向集保所AML平台查詢黑名單、PEP、 RCA、負面消息，高風險
        除加強查核，並執行較高風險及其相對應之抵減風險之控制措施，並需經法遵人員  
       同意才能承接，並於每2年重新檢視風險評估是否妥適，調整風險等級及檢視是否有
       應通報事項。
    2. 風險評估結果，提供與客戶有進行接觸之人員作為參考，並應定期實施防制洗錢與
       打擊資恐之教育訓練(包括檢視較高風險及其相應抵減風險之控制措施)，及保存其
       教育訓練課程之證明文件。

[bookmark: _Hlk152619362]肆、風險政策之調整措施
1. 風險等級及檢視期間
	風險等級
	非高風險
	高風險

	設定追蹤檢視期間
	二年追蹤檢視一次
	半年追蹤檢視一次



2. 風險政策調整之時點
    理由(1)：風險等級追蹤檢視時程屆滿時
理由(2)：新服務產品導入或相關法規異動時

伍、本風險政策訂立於中華民國107年3月8日
        第一次檢視修訂於民國  108  年  12 月  31 日
        第二次檢視修訂於民國  110  年  12 月  31 日
[bookmark: _Hlk192255053]第三次檢視修訂於民國  112  年  12 月  31 日
第四次檢視修訂於民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與客戶有接觸的員工已詳閱風險評估報告           簽章/日期：



          事務所蓋章:                     法遵/專責人員簽章:
   

